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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波牦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收到宁波市生态环境局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基本情况 

相关文书的全称：宁波市生态环境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

收到日期：2025 年 11 月 18 日 

生效日期：2025 年 11 月 18 日 

作出主体：其他(宁波市生态环境局) 

措施类别：行政处罚 

 

违法违规主体及任职情况： 

姓名/名称 类别 具体任职/关联关系 

宁波牦牛控股股份有限

公司 

挂牌公司或其子公司 挂牌公司 

 

违法违规事项类别： 

宁波牦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公司”)违反了《排污许可管理条

例》第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。 

 

二、主要内容 

（一）违法违规事实： 

2024 年 7月 16 日，宁波市生态环境局对公司进行调查，发现公司实施了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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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环境违法行为：通过篡改自动监测数据的方式排放水污染物。 

 

（二）处罚/处理依据及结果：  

参照《长江三角洲区域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规则》(沪环规[2024]6 号)，

综合违法行为表现形式，排放污染物种类，违法行为持续时间，违法行为发生地，

环境违法次数，对周边居民、单位等的影响等裁量因素进行裁量。鉴于公司积极

采取措施整改，违法行为发现前环境信用评价等级为 A级，符合《宁波市生态环

境系统从轻减轻处罚清单(修订版)》(甬环发[2025]35号)规定的从轻处罚情形。 

依照《排污许可管理条例》第三十四条第(二)项“违反本条例规定，排污单

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或者限制生产、停产整治，

处 20万元以上 100 万元以下的罚款;情节严重的，吊销排污许可证，报经有批准

权的人民政府批准，责令停业、关闭:(二)通过暗管、渗井、渗坑、灌注或者篡

改、伪造监测数据，或者不正常运行污染防治设施等逃避监管的方式违法排放污

染物。”的规定，宁波市生态环境局对公司作出如下行政处罚:罚款人民币 40 万

元。 

 

三、对公司的影响 

（一）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： 

本次行政处罚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运作，不会对公司的经营活动产生重大 

不利影响。 

 

（二）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： 

本次行政处罚不会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重大不利影响。 

 

（三）不存在因本次处罚/处理而被终止挂牌的风险。 

 

（四）不存在被调整至基础层的风险。 

 

四、应对措施或整改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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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收到上述行政处罚后，公司积极对相关情况进行核实了解，并对相关问题

进行整改。公司将加强环保管理意识建设，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，持续做好员

工培训工作，进一步提升公司排污管理规范化运作水平，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。 

 

五、备查文件目录 

《宁波市生态环境局行政处罚决定书》 甬环（象）罚【2025】24号 

 

 

 

宁波牦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 

董事会  

2025 年 11 月 19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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